
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及发放

依据学校文件，各二级培养单位制定实施细则，审核参评研
究生资格及科研成果

发放奖助学金
（未按要求报到注册者不发奖助学金）

全日制全脱产应届录取
的研究生

无异议

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国家助
学金审核

二级培养单位审核并在研究生
奖学金管理系统中提交

二级培养单位审核
“人事档案是否到校”

研究生院审定并公示

研究生老生奖助学金评定

二级培养单位审核“工资关系”

国有企事业单位
出具的工资转移
关系证明，盖报
考时原所在单位

公章

其他没有参加工
作的，提供导师
签字的证明材料
(简称承诺书)

私企等单位
出具的离职
或解聘合
同，盖报考
时原所在单
位公章

重新复查

有异议

每年9月，评定国家奖学
金、国家学业奖学金、学
校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
金、校级奖励金、拔尖博

士生校长奖学金

依据奖助学金获得条件及分
配指标，确定拟获得名单

各二级培养单位召开奖助
学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确定拟获得名单并公示

二级培养单位
重新复查

报研究生院
汇总并公示

发放奖助学金
（未按要求报到注册者不发奖助学金）

无异议

有异议

有异议

无异议

全日制全脱产非应届录
取的研究生

无异议



研究生学历电子注册照相（片）管理 研究生毕业证书制作及发放

二级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干事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
统”“论文答辩”模块“答辩信息录入”栏录入研究生“答辩
时间”、“答辩毕业表决结果”，审核并确定制作毕业证书的

毕业研究生名单

定向计划就业研究
生、少数民族骨干计
划研究生毕业证书由
各二级培养单位随研
究生本人档案材料一
同寄招生录取时定向
单位。如招生录取时
定向单位人事部门出
具“同意研究生本人
领取毕业证书”的公
函，可由研究生本人
领取毕业证书

每年10月中旬，研究生
院组织集中拍摄毕业证

照

未在规定时间拍摄毕业
证照的，于每周三到湖
南省新华图片社补拍
(0731-82250811)

每年12月中旬，研究生
院将集中照相或散拍相
片交各二级培养单位研

究生教育干事

电子版照片由研究生本
人在“中国高等教育学
生信息网”（简称“学

信网”）下载

二级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
干事将下发的整版照片中
的4张2寸照片预留，用于
贴毕业证或学位证等，其
余8张1寸照片可发给研究

生本人

各二级培养单位在报送制
作研究生毕业证书时，按
培养类别、学号从小到大
顺序粘贴一张2寸照片交
研究生院培养办（注明学

号、姓名）

二级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干事每月5日左右将上个月答辩毕业
的研究生名单汇总，向研究生院培养办提交制作研究生毕业证
书名单纸质材料（需经办人、主管负责人签名，加盖二级培养
单位公章），并按培养类别、学号从小到大顺序粘贴一张2寸

毕业证照（注明学号、姓名）

研究生院培养办于当月将制作好的毕业证书交二级培养单位发
放

只向办理完所有数
字化离校手续的同
学发放毕业证书，
严禁给未办理完离
校手续的毕业生发

放毕业证书

请人代领证书者应
附加委托人委托书
和身份证复印件、
代领人的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



补办研究生毕业证明书 研究生提前毕业审核


